
國立中央大學永續與綠能科技研究學院財產管理要點 

113年12月11日 113學年度年第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4年4月1日 113學年度年第2次監督委員會會議備查 

一、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永續與綠能科技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達成國

家重點領域之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目的，有關財產管理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為協助本學院辦理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事項，得將經管之國有財產變

更管理機關為本學院。 
三、本學院基於研究及教學需要，申請使用本校經管之國有財產，應經本校校務會議審查並

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備。 
本學院停辦、不續辦時，應檢附停辦相關文件及財產清冊函請歸還本校。 

四、本學院應就所經管之國有財產，設置國有財產資料卡及明細分類帳，前開帳、卡得以電

子檔案或書面資料設置。並應編具各類財產明細清冊，並依保管單位別及保管人設置清

冊。 
國有財產之編號、名稱、單位、使用年限，應依照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辦

理。財產價值，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財產折舊及攤銷原則辦理折舊及攤銷。財產增

置時，填造「財產增加單」，財產發生增減時，填造「財產增減值單」，並應將各類登記

憑證，於每月月終，依其編號次序，分別裝訂保管。 
五、國有財產提前報廢，須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定轉審計機關審核。 

國有財產不堪使用（或修復不經濟）且已達使用年限，其單價在新台幣1500萬元以上未

達3000萬元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定，其單價達新台幣3000萬元以上者，應報請

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定轉審計機關審核。。 
六、本學院國有財產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盤點，每年至少盤點一次，並應作成盤點紀錄，陳

報院長核閱。 
七、本學院應依財產增減動態，按月編造國有財產增減表，並按月及按季編造國有財產增減

結存表，陳報主管機關教育部審核。並應按期於「國有公用及公司組織財產線上傳輸系

統」填報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及國有財產目錄總表量值。應於年度終了時，編具國有財

產目錄及財產目錄總表，其量值應與當年度決算數據相符，陳報主管機關教育部審核。 
八、本學院因執行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事項，得將經管之國有不動產及動產以

出租、設定地上權或無償使用，提供合作企業開發、興建或營運，不受國有財產法第28
條規定限制。 
前項國有不動產、動產之提供使用，本學院應敘明其範圍、方式、年限（應不超過主管

機關核定之計畫年限）、用途及其他相關事項，經本學院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本

校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備查，並訂定書面契約。本學院與合作企業訂定之契約屆

期，且不再續訂契約時，提供使用之國有不動產及動產應予收回；合作企業現存所有且

堪用之合作營運資產，依原契約有償或無償移轉國有，管理機關為本學院。 
本學院經停辦、不續辦時，提供使用之國有不動產、動產應予收回，與合作企業訂定之

契約應予終止；合作企業現存所有且堪用之合作營運資產，依原契約有償或無償移轉國

有，管理機關為本校。 
九、國有財產管理或使用人應善盡保管之責，未經核准，不得私自移轉或借撥。人員異動或

離職時，應將保管或使用之國有財產交還，如有短缺而未賠償者，除不發給離職證明文

件，並應追究賠償責任。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本學院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報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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